
附件1

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供水定价听证方案

一、定价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供水价格。

（二）用水类别：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三大类。

（三）基本情况：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系公用事业性集体企业，现有供水能力为1.2万吨/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379.8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629.69万元，所有者权益-859.83万元。下面是近三年自来水厂经营简况：                            

2022年总收入4898810.63元；总支出10819683.71元；

2023年总收入5564581.78元，总支出9392067.14元；

2024年总收入4022674.51元；总支出9883873.68元。
二、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额

（一）现行综合售水单价为1.21元/吨。其中：居民生活用水1.30元/吨，工商企业用水1.50元/吨，服务行业用水1.7元/吨。
（二）城镇供水实行分类水价。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规定，分类水价是指分用户类别供水价格，并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用水三类。 

1.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城镇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 

2.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 

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 

3.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三）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及季节性加价政策：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以及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供水的实际情况，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其中第一级阶梯（月用水量25吨及以下）覆盖超过86%的居民家庭用户，第一、二级阶梯（月用水量41吨及以下）合计覆盖超过95%的用户，第一、二、三级阶梯（月用水量超过41吨为第三级）合计覆盖全部用户。三级水价比例为1:1.5:3。此外，对尚未实现“一户一表”的总表用户实行季节性加价政策，每年6月至10月期间，按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基础价格上加10%执行，即水价为2.04元/吨。

（四）拟制定的价格。根据《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层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拟定综合平均水价为1.92元/吨，其中：

1.居民生活用水水价 。居民生活用水以每户每月用水量计收水费，用水量在第一阶梯（25吨/月及以下）部分，水价由1.30元/吨调整为1.85元/吨，用水量在第二阶梯（超过25吨但不超过41吨/月）部分，水价2.78元/吨，用水量在第三阶梯（超过41吨/月）部分，水价5.55元/吨。 

2.非居民用水价格。执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基准水价由1.50元/吨调整为2.20元/吨。非居民用户用水定额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并公布，定额内水量按基准水价计费；超定额部分的水价，则参照《南安市城市管理局 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南安市非居民用水户计划用水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城管〔2020〕108号）文件执行。
3.特种用水水价。特种用水价格由1.70元/吨调整为3.00元/吨。 

具体水价见下表：
	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表”实行阶梯价格）
	非居民用水
	特种用水

	25（含）吨/月以下
	25吨以上至41（含）吨/月
	41吨/月以上
	基础水价
	基础水价

	1.85元
	基础价格的1.5倍：2.78元
	基础价格的3倍：5.55元
	2.20元
	3.00元


三、制定价格依据和理由

（一）制定价格依据

1.政策依据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年第46号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城镇供水价格的主管部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闽政〔2022〕14号）规定：城镇公共管网供水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落实城市供水价格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闽发改价格〔2019〕232号）规定：当水价调整周期超过5年或价格主管部门成本监审的供水定价成本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20%，应及时启动水价调整机制，以促进城市供水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保障的良性循环。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转发<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1〕587号）规定：我省城镇供水价格监管周期一般为5年，经测算需要调整供水价格的，应及时调整到位。
2.供水价格的现状

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目前执行的是2002年南安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丰州自来水有限公司销售价格的批复》（南价〔2002〕51号），供水价格为：居民生活用水1.30元/吨，工商企业用水1.50元/吨，服务行业用水1.70元/吨。该价格执行时间长达23年，远超省级通常规定的5年调整周期。企业2022至2024年平均净利润为-629.26万元，供水成本压力已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二）调价理由
2022—2024年供水成本分析：

1.外购成品水费：341.01万元；

2.固定资产折旧：22.34万元；

3.修理费：3.20万元；

4.机物料消耗：0.10万元；

5.管网检测费：3.42万元；

6.其他输配费用：0.39万元；
7.管理费用：24.40万元；

8.销售费用：156.81万元；

9.财务费用：-6.72万元。
根据2022—2024年度财务数据，供水总成本达544.94万元，核定供水量为279.01万吨，售水量为254.63万吨，据此测算，单位供水成本为每吨1.95元，成本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供水成本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近五年镇区供水范围扩大并更新管网，设施投资建设力度大；二是维修维护费用随管网老化而持续增加；三是市场材料价格普遍上涨。

在上述成本压力下，公司经营效益受到严重影响，2022至2024年平均净利润为-629.26万元，反映出当前水价体系已难以支撑企业的正常运营与持续发展。

四、拟调价格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

按照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统计数据，2024年丰州镇全体居民平均每户按5人计算，镇区与农村居民每户年用水量分别为245吨和218吨。结合南安市统计局《2024年南安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我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31158元，推算得出户均年度生活消费性支出约为155790元。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年第46号令）相关规定，经核算平均供水价格为1.91-1.99元/吨。在充分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拟定调价后综合平均水价为1.92元/吨，处于规定范围内。本次居民水价上调幅度为0.55元/吨。据此测算，调价后城镇及农村居民户均年水费支出增量分别约为135元与120元。

该支出增量占《南安市统计年鉴》所载户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比例分别为0.087%和0.077%，占比极低。综合来看，本次价格调整对居民实际生活成本影响轻微。
五、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意见
为确保水价调整政策平稳实施，有效缓解对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的影响，现制定以下保障措施。根据丰州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底，全镇共有低收入户741户。具体构成为：农村低保430户、特困户50；城镇低保户20户、低保边缘户241户。

为保障上述群体在水价调整后的基本用水需求，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实行用水价格保障政策，具体内容如下：其生活用水统一执行居民第一阶梯基础水价，即1.85元/吨，并豁免阶梯水价。符合条件的低保户，可凭市民政局核发的有效低保证件，至泉州市武荣水务发展有限公司收费网点办理用水价格保障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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